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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说法

“挂断！挂断！赶快挂断！”电

话另一端的骗子还在喋喋不休，民

警一把夺过手机，为王阿姨按下诈

骗“终止键”，成功制止了一场即将

发生的电信网络诈骗。

8 月 16 日上午，王阿姨接到一

个电话，对方自称是某商城客服，

由于货物问题无法正常发货要给

王阿姨退款。王阿姨不曾怀疑，加

了“客服”QQ，并在对方指导下操

作手机。

因为操作时间太久了，丈夫韩

先生感觉“事有蹊跷”，在劝说妻子

未果后，立刻拨通了报警电话。

接到报警后，上城公安紫阳派

出所民警季家驹、辅警陈伯荣立即

赶到王阿姨家中。“我和她说了不

要信，她就是不听。”报警人韩先生

向民警焦急地说道。王阿姨此时

依然在和骗子通话，按照骗子的要

求操作手机，虽然民警已到她身

边，但她仍没有意识到问题，反而

摆摆手示意民警不要打扰。

眼看着王阿姨就要输入验证

码，辅警陈伯荣一把夺过手机将电

话挂断。此时，王阿姨还是一脸茫

然，“这个 QQ 账号明显是刚注册

的，一旦骗子得手，马上就会注销

账号！”陈伯荣拿着王阿姨的手机

耐心解释道。

随后季家驹边检查手机边仔

细问道：“有没有把银行卡告诉对

方，有没有跟对方视频⋯⋯”“没

有，还没有转钱。”王阿姨回答道。

确认王阿姨没有损失，众人松了一

口气。

“在非官方平台联系你的客服

都不要相信，下次再遇到类似情况

及时联系我们。”民警季家驹向王

阿姨做了反诈宣传，王阿姨对民警

表达了由衷感谢。

据杭州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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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城法院法官表示，一般

赠与行为仅是一种单纯的财产

处分关系，在符合法定条件时

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离婚协

议所涉人身、财产内容相互关

联，共同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

其中的赠与协议应理解为夫妻

双方在综合考量情感、经济、子

女抚养等各方面因素后，对人

身和财产进行妥协、让步所作

出的财产安排，其中所涉赠与

带有道德、亲情色彩，有别于一

般赠与合同。

据相关司法解释，在协议

离婚后一年内可以请求法院变

更或者撤销，但前提是在订立

离婚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

情形。因此，即使离婚协议赠

与条款所涉财产所有权尚未发

生转移，也不得擅自变更或撤

销。

据《成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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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与第三任妻子离婚
欲要回赠与对方的房产

林 某 是 绵 阳 人 ，今 年 100
岁。他在绵阳某地有一处房屋，

与第一任妻子离婚后，房屋归林

某所有。后来，林某有了第二次

婚姻，在与第二任妻子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申请办理房屋权属证

书，但是，林某和第二任妻子离

婚后，房屋产权证书才办理下

来，房产证载有其第二任妻子的

名字。

1999 年 10 月，林某与杨某

结婚，杨某成为他第三任妻子。

2019 年 1 月，双方近 20 年的夫妻

缘尽，并协议离婚，《离婚协议

书》约定林某名下的前述房屋产

权归杨某所有。

几年来，杨某一直居住在该

处房屋。但是，2023 年 3 月，林

某向杨某发出《关于撤销赠与的

通知》，通知撤销前述有关房屋

的赠与，并要求杨某限期搬离房

屋，否则将采取必要的法律措

施，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将由杨

某完全承担。

双方为此发生争议，杨某也

一直未搬离该房屋。随后，林某

将杨某起诉至涪城法院，主张房

屋产权尚未转移，其享有任意撤

销权，请求确认其撤销赠与行为

有效，并判令杨某搬离房屋。

1999 年，时年 75 岁的林某与
36 岁的杨某结婚，杨某成为他第三
任妻子。2019 年，双方协议离婚，
并约定林某名下某房屋产权归杨某
所有。不过，该房屋登记在林某与
二婚妻子许某二人名下，两人离婚
后并未变更产权登记。2023年，林
某向杨某发出《关于撤销赠与的通
知》，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其撤销赠
与行为有效，并判令杨某搬离房屋。

近日，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涪城法院）、绵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
求。

庭审中，涪城法院认为，本

案争议焦点在于：林某撤销赠

与的行为是否合法有效。

法院认为，《离婚协议书》

明确载明案涉房屋“登记在男

方名下跟男方前妻名下”“离婚

后男方名下的产权归女方杨某

所有”，且原、被告在庭审时均

表示双方在签订协议时均明确

协议载明离婚后归杨某的仅为

“男方名下的产权”，而并非房

屋的全部产权，因此，即便案涉

房屋产权存在争议，林某并不

存在处分他人财产的情况，属

于合法、有权处分。

同时，离婚协议所涉人身、

财产内容相互关联，共同构成

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的赠与

条款应理解为夫妻双方在综合

考量情感、经济等各方面因素

后，对人身、财产进行妥协、让

步作出的财产安排。离婚协议

所涉赠与带有道德、亲情色彩，

有别于一般赠与合同。故林某

有关按照一般赠与合同行使任

意撤销权的主张不能成立。因

此，即使离婚协议赠与条款所

涉财产所有权尚未发生转移，

也不可行使任意撤销权。而

且，林某在本案中并非基于其

受欺诈、受胁迫而主张撤销，也

并无证据证明其在协议离婚时

赠与意思表示不自由。

因此，林某有关确认其撤

销行为合法有效的主张不能成

立。

涪城法院一审判决驳回林

某全部诉讼请求。

林某不服上诉后，二审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老人撤销赠与行为是否合法有效？
一审驳回其诉求，二审维持原判


